
关于印发《环境保护公共事业单位信息公开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环境保护局：

　　《环境保护公共事业单位信息公开实施办法（试行）》已经环境保护部2010年第5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自2010年10

月1日起施行。 

　　附件：环境保护公共事业单位信息公开实施办法（试行）

　　

　　二○一○年七月十六日

　　

主题词：环保 信息公开 事业单位 办法 通知

抄送：机关各部门，各派出机构、直属单位。

附件：

　　环境保护公共事业单位信息公开实施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规范环境保护公共事业单位信息公开工作，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信息，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环境保护公共事业单位，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所属具有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职能的事业

单位。

　　具有社会公共服务职能事业单位的名录由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据编办或者人事部门批复的职责性质确定并公布。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信息，是指环境保护公共事业单位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制作或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

息。

　　第四条　环境保护部负责推进、指导、监督全国环境保护公共事业单位信息公开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指导和检查本行政区域内环境保护公共事业单位信息公开工作。

　　第五条  环境保护公共事业单位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以及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

稳定的信息。环境保护公共事业单位内部管理信息以及处于讨论、研究或者审查中的过程性信息，不属于应公开的信息。

　　第六条　环境保护公共事业单位对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符合下列基本要求之一的信息应当及时、准确地予以主动公开：

　　（一）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

　　（二）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加的；

　　（三）反映公共事业单位机构设置、职能、办事程序等情况的；

　　（四）其他依照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规定应当主动公开的。

　　第七条　环境保护公共事业单位应当依照本办法第六条的规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确定主动公开的信息目录。

　　第八条　环境保护公共事业单位应当将主动公开的信息，通过网站、报刊、广播电视、公开栏、新闻发布会等一种或多种便于公

众知晓的形式公开。

　　第九条　环境保护公共事业单位应当建立健全信息公开保密审查机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以及其他法律、

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对拟公开的信息进行审查。

　　环境保护公共事业单位对信息不能确定是否可以公开时，应当依照法律、法规报其上级主管部门确定。

　　第十条　除主动公开的信息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还可以根据与自身利益直接相关的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向环

境保护公共事业单位申请获取该单位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相关信息。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环境保护公共事业单位申请获取信息的形式以及环境保护公共事业单位受理、办理和答复申请人的工

作程序、时限等要求，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等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环境保护公共事业单位依申请提供信息，除可以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收取检索、复制、邮寄等成本费用外，不得收取其

他费用。不得通过其他组织、个人以有偿服务方式提供信息。

　　第十二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环境保护公共事业单位不依法履行信息公开义务的，可以向其行政主管部门举报。收到

举报的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予以调查处理。

　　第十三条　环境保护公共事业单位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环境保护

公共事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不依法履行信息公开义务的；

　　（二）在公开信息过程中违反规定收取费用的；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7163


